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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中国人寿与中国平安为例，采用比较分析法，研究新旧保险合同准则下财务报表差异及其影响。
通过分析两家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半年报告以及新保险合同准则专项报告，从营业收入、净资产、净利润、运营管理、

产品策略等维度分析新准则实施的影响。并结合中小保险公司执行新准则面临的实施成本高、系统集成复杂、技术难

度高等问题，提出要根据新准则实施的时间要求，适当简化中小保险公司的相关技术要求，可借鉴咨询方案或大型保

险集团实施经验，确保新旧准则有序切换、平稳过渡、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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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

则第 25 号——保险合同》（以下简称

新保险合同准则或新准则）要求，在

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保险合同准则。新准则

适用于企业签发的保险合同（含分入

的再保险合同）、分出的再保险合同和

在合同转让或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中取得的上述保险合同。新准则要求

企业以合同组为计量单元，按照履约

现金流量与合同服务边际之和对保险

合同负债进行初始计量。对于部分短

期合同，企业可以选择采用保费分配

法进行简化计量 ；对于企业签发的具

有直接参与分红特征的保险合同，企

业应当采用浮动收费法计量。新保险

合同准则调整了保险服务收入和相关

费用的确认规则，同时也调整了保险

合同相关的列报和披露。

根据新保险合同准则衔接规定，

首次执行日之前的保险合同会计处

理与新保险合同准则规定不一致的，

企 业 应 当 按 照《 企 业 会 计 准 则 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

错更正》的规定采用追溯调整法处理，

但新保险合同准则另有规定的除外。

企业进行追溯调整的，无须披露当期

和各个列报前期财务报表受影响项目

和每股收益的调整金额。

本文选取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和中国平

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平安）两家上市公司公布的年度

报告、半年报告以及新保险合同准则

专项报告，从营业收入、净资产、净

利润、运营管理、产品策略等维度分

析新保险合同准则实施对我国保险行

业尤其是寿险行业的影响。同时，鉴

于从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所有保险公

司（主要涉及数量更多的非上市中小

保险公司）全部实施新保险合同准则。

根据调研发现，绝大多数公司认为新

保险合同会计准则的实施成本高、投

入人力大、周期较长，因此本文根据

中小保险公司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提出

相关建议。

一、新保险合同准则对中国

人寿的影响

中国人寿作为我国最大的寿险

公司，其产品体系庞大、业务数据繁

新保险合同准则对保险公司的影响分析及新保险合同准则对保险公司的影响分析及

相关建议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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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目前，公司已完成新保险合同准

则落地，取得了如下成果 ：（1）数据

管理能力行业领先。公司构建覆盖全

面的企业级数据管理体系，深化数

据治理，优化制度机制，强化数据驱

动，成功获评国家数据管理能力成熟

度（DCMM）优化级 (5 级 )，成为保险

业首家获评最高等级的单位。（2）实

现全流程自动化。公司成功打造全新

自主掌控的数字基座，依托万亿级数

据高效处理能力，实现新准则报表及

时准确、全流程自动化出具，于 2023

年 4 月正式对外披露新准则财务信息。

（3）构建新准则会计核算与精算计量

体系。公司以更精确的算法、更精细

的模型、更高效的流程构建新准则会

计核算和精算计量体系，全面保障了

准则实施的系统性、完整性和准确性。

根 据 中 国 人 寿 公 布 的 2022 年 年 报、

2023 年半年报以及新保险合同准则实

施专项报告披露的信息，新准则的主

要影响如下 ：

（一）新保险合同准则下负债计量

的主要变化

在原准则下，公司负债由合理估

计准备金、风险边际、剩余边际（DPL）

以及短期负债构成。在新准则下，公

司负债划分为未来现金流现值、非金

融风险调整、合同服务边际（CSM）和

短期负债。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在

原准则下中国人寿负债总额为 41 150

亿元 ；在新准则下为 45 189 亿元。主

要变化有三个方面 ：一是准备金折现

率变化。原准则下传统险准备金折现

率基于 750 日移动平均国债收益率曲

线，分红险基于预期投资收益率曲线，

新准则基于当日线。二是合同服务边

际计量方法变化。传统险一般适用于

通用模型（GMM），不吸收折现率变

化影响，折现率变化影响负债金额 ；

可吸收运营假设（主要包括死亡率、

发病率、退保率、费用假设等）变化等，

运营假设变化基本不影响负债金额。

符合条件的分红险等适用浮动收费法

(VFA) ：可吸收所有假设变化，假设变

化对负债的影响较小 ；可吸收投资波

动，投资波动对净资产影响较少。三

是计量范围变化。原准则下与保单相

关的应收类资产、应付类负债、保户

质押贷款以及万能险等非保险合同的

账户余额均采用一定模型进入保险合

同负债。

（二）新保险合同准则下净资产的

变化

1. 截 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中 国

人寿净资产由 4 451 亿元下降到 3 750

亿元，净资产有所降低，主要原因是

新准则下负债评估基于当日线计量，

低于原准则下以 750 日移动平均曲线

和投资收益率为基础的准备金评估利

率 ；以 VFA 计量的分红险等业务负债

镜像反映债权投资资产的公允价值，

高于原准则下的负债，而债权投资资

产仍按原准则计量。

2. 2023 年 3 月 30 日净资产有所升

高。主要原因是更多债权投资资产以公

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高于摊余成本。

3. 未来净资产变化。净资产变化

幅度会受到资本市场情况影响，如权

益市场波动利率走势、业务结构、公

司资产配置等。受多因素的综合影响，

不同资本市场情况下未来净资产变化

如表 1 所示。

（三）新保险合同准则下损益表的

变化

新保险合同准则下保险服务收入

等于合同服务边际摊销加预期赔付及

费用加获取费用摊销加短期险已赚保

费等，不再是销售保单收取的保费。

其中合同服务边际主要反映准备金长

期评估假设与定价假设之间的总体差

异，合同服务边际摊销是在一定节奏

下对其进行释放，释放节奏主要受摊

销载体影响。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摊

销释放金额不等于准备金评估假设与

定价假设的差异。预期赔付及费用基

于准备金长期评估假设计算得出。保

险服务费用等于实际赔付及费用加获

取费用摊销等，实际赔付及费用只取

实际经验值。预期赔付及费用与实际

赔付及费用的差额体现的是短期经验

波动值。新旧准则对保险公司净利润

的影响分析如表 2 所示。在新准则下，

中国人寿 2023 年一季度规模净利润为

273 亿元，较原准则增加约 95 亿元。主

要影响因素为 ：一是新准则下更多股

权投资资产计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受一

季度权益市场上涨影响，增加了净利

润。二是原准则下，受传统险折现率

曲线下行影响直接减少当期利润，而

在新保险合同准则下由于公司使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选择权，折现率变化

基本不影响损益。

表1         不同资本市场情况下中国人寿未来净资产变化

资本市场情况 业务类型 资产端 负债端 当期损益

市场利率 ↓
以GMM计量的传统险业务 — — —

以 VFA计量的分红险等业务 —
承保财务损益不受影响
CSM 上升并逐期摊销

影响较小

权益市场↑
以GMM计量的传统险业务 ↑ — ↑

以 VFA计量的分红险等业务 ↑
承保财务损益等额上升
CSM 上升并逐期摊销

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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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保险合同准则对公司经营

管理的影响

1. 新准则对偿付能力计量无实质

影响。《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

（Ⅱ）》（以下简称偿二代二期）实际资

本的计量基础是在认可资产、认可负

债的账面价值基础上进行调整，账面

价值依然按照原准则进行计量和确

认。偿二代二期的最低资本计量基础

是结合资产负债端风险特性，根据偿

二代二期制定的统一方法模型、参数

计量。

2. 价值评估逻辑不受会计准则变

更影响。价值是基于长期观点下的股

东未来可分配盈余的现值，可分配盈

余需要考虑多种约束因素。会计准则

的计量变化虽然可能对于盈余及可分

配的时间分布有一些影响，但是并未

改变价值评估的逻辑。从会计准则的

要求来看，资产应足以覆盖会计准则

负债要求，影响可分配盈余计量中利

润预测的基础 ；从现金价值的基础上，

资产不能低于有效保单的现金价值 ；

从偿付能力监管要求来看，认可资产

应足以覆盖认可负债和最低资本要

求，产生资本占用，影响盈余分配。

3. 新业务价值仍然是衡量公司新

业务（尤其是长期业务）为股东创造

盈余的重要指标之一。新单合同服务

边际是保险合同负债的一部分，基于

准则要求的准备金评估假设计算，其

中隐含的息差是负债评估折现率与定

价利率之间的差异。新单合同服务边

际不能为负，计算时不考虑所得税，

在后续计量中按一定节奏摊销。新业

务价值是在新单合同服务边际的基础

上，考虑资金占用成本、税收影响、投

资收益率假设和风险贴现率假设评估

以及其他影响等因素而得出的。

4. 新准则对考核和运营无实质影

响。中国人寿以新业务价值为考核指

标体系核心，将财务报表结果作为经

营管理的重要参考，持续开展日常监

测，助推经营优化，逐步增厚业务盈

利。同时，公司持续强化运营管理，主

要举措包括 ：第一，继续强化费用管

理，不断优化费用预算与考核，优化

业务流程，优化人力配置以提升人均

产能，实现降本增效。第二，继续强化

发生率管理，利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

等技术进行核保风险筛查 ；运用风险

分散和风险减量管理，提升运营效率；

同时设置相关发生率管理考核指标，

提升死差运营贡献。第三，继续强化

持续率管理，公司围绕价值创造设置

管理目标，目前已初步显现管理成效。

第四，继续坚持短期险综合成本的管

理要求，强化短期险综合成本率管理。

5. 新准则对产品策略无实质影

响。保险公司产品策略应在法律法规

的监管框架下，从满足客户的多元化

需求出发，结合公司经营目标，例如

价值管理目标、资本管理目标等，开

发符合市场环境和保险公司长期可持

续发展的产品，新准则对产品策略无

实质影响。在产品开发策略上，中国

人寿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市场

需求、资本管理、价值管理角度出发，

加强多元化产品策略，为股东创造长

期价值。

6. 新准则对资产负债管理无实质

影响。从跨周期经营的视角，在一系

列被动约束下，寿险公司资产管理应

通过协调资产端和负债单的管理，以

实现长期稳健投资收益为目标，同时

保持转速灵活性。

上述分析表明，虽然从营业收入、

财务列报等维度来看新保险合同准则

给公司财务结果带来了形式上的较大

变化，但整体来说，新准则的实施对

公司偿付能力计量、价值评估逻辑、

考核和运营管理、产品策略、资产负

债管理等方面并无实质影响。

二、新保险合同准则对中国

平安的影响

中国平安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从

表2                            新旧准则对保险公司净利润的影响分析

原准则
新准则 GMM
 （传统险业务）

新准则 VFA
 （分红险、万能险等业务）

保险成分及费用经验偏差
（例如死亡给付、维持费用等）

所有偏差及变动均
直接反映在当期损益

直接反映在当期损益 直接反映在当期损益

投资成分经验偏差
 （例如退保给付、满期给付等）

影响较小
（被CSM吸收后在当期摊销）

影响较小
（被CSM吸收后在当期摊销）

运营假设变动
（例如死亡率、退保率、费用假设等）

影响较小
（被CSM吸收后在当期摊销）

影响较小
（被CSM吸收后在当期摊销）

折现率假设变动
对损益无影响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影响较小

（被CSM吸收后在当期摊销）

投资波动 直接反映在当期损益
影响较小

（被CSM吸收后在当期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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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单一财险公司发展成为全球知名

的金融控股集团。其经营领域以保险

为核心，横跨银行、信托、证券、基金

等金融业务。根据 2023 年中国平安中

期报告、《中国平安新保险合同准则专

项说明报告》以及《中国平安基于新保

险合同准则编制的 2022 年财务信息》

公开披露的信息，本文重点讨论新准

则对中国平安的关键指标、运营利润

及净利润以及营业收入等方面的影响。

（一）切换日关键指标：平稳切换，

整体影响小

与中国人寿相比，在原准则下中

国平安采用的贴现率除了 750 日移动

平均国债收益率外，还考虑了综合溢

价 ；新准则下除了当前市场利率外，

还包括税收及流动性溢价。对于合同

服务边际，在原准则下，剩余边际摊

销模式在保单发单时刻锁定 ；新准则

下则需要根据未来提供服务的变化进

行调整。至于计量范围，原准则下应

收保费、保户质押贷款等资产项目进

入保险合同负债，万能险等非保险合

同的账户余额也进入保险合同负债 ；

新准则下，合同服务边际是未来利润

的主要来源。从资产端来看，由于更

多债权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计量，资产负债计

量更加匹配。切换日资产、负债和净

资产的变化见表 3。

（二）准则切换以后，2022 年度营

运利润及净利润有所增加

中国平安年报比较突出的一个特

点是引入了“营运利润”这一概念。由

于中国平安的核心业务是寿险及健康

险业务，大部分为长期业务，为更好

地评估经营业绩表现，公司使用营运

利润指标予以衡量。该指标以财务报

表净利润为基础，剔除短期波动性较

大的损益表项目和管理层认为不属于

日常营运收支的一次性重大项目及其

他，具体包括 ：第一，短期投资波动，

即寿险及健康险业务实际投资回报与

内含价值长期投资回报假设的差异，

同时调整因此引起的保险和投资合同

负债相关变动 ；第二，剔除短期投资

波动后，寿险及健康险业务投资回报

率锁定为 5% ；第三，折现率变动影响，

即寿险及健康险业务由于折现率变动

引起的保险合同负债变动的影响 ；第

四，管理层认为不属于日常营运收支

而剔除的一次性重大项目及其他。新

保险合同准则对中国平安及其核心产

寿险业务的利润影响见表 4。

（三）新保险合同准则对中国平安

收入的影响

从 2010 年开始，我国保险公司关

于保险合同准则有两次较大的切换，

第一次是根据原中国保监会《关于保

险业实施〈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 号〉

有关事项的通知》（保监发 [2009]1 号）

和财政部《关于印发〈保险合同相关

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财会 [2009]15

号）（上述两份规定以下合并简称 2 号

解释）规定，保险合同如果既承担保险

风险又承担其他风险，应当分别处理 ：

（1）保险风险部分和其他风险部分能

够区分并且能够单独计量的，应当将

保险风险部分和其他风险部分进行分

拆。保险风险部分确定为保险合同，其

他风险部分则视为投资工具。（2）保险

合同中保险风险部分和其他风险部分

不能够区分的，如果经测试后保险风

险重大，应当将整个合同确定为保险

合同 ；如果保险风险不重大，则视为

投资合同。第二次便是自 2023 年 1 月 1

日开始施行的新保险合同准则。

中国平安 2010 ～ 2022 年年度报

告均使用了“规模保费”这一口径，包

括公司签发保单所收取的全部保费，

即进行重大风险测试前和保险混合

合同分拆前的保费数据。在 2 号解释

实施以前，我国保险公司会计上确认

的保费收入与规模保费基本一致（除

一部分储金式保险和基金式医疗保险

外）。年报中的原保费收入是根据 2 号

解释，对规模保费进行重大保险风险

测试和混合保险合同分拆后的保费数

据。原保费收入等于规模保费减去未

通过重大保险风险测试的规模保费部

分以及万能、投连产品分拆至保费存

款的部分。2 号解释对中国平安寿险

及健康险保费收入影响见表 5。

2010 年 2 号解释实施初期，对中

国平安寿险及健康险保费收入影响较

大，当年减少保费收入 41% ；以后年

表3     新保险合同准则对中国平安资产、负债和净资产的影响

2022 年12月31日 原准则 新准则 切换影响

总资产（亿元） 111 372 110 099 -1%

总负债（亿元） 99 619 98 239 -1%

净资产（亿元） 11 753 11 860 +1%

表4       新保险合同准则对中国平安及核心业务利润影响分析

亿元
归母营运利润 归母净利润

新准则 切换影响 新准则 切换影响

集团 1 522 +3% 1 110 +33%

寿险及健康险 1 138 +2% 745 +54%

产险 101 +14% 10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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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逐渐降低，到 2022 年，这一影响降低

到 13% 左右。根据 2023 年中国平安中

期报告，新保险合同准则对中国平安

寿险及健康险营业收入的影响见表 6。

新准则下，利润表的列示中已没

有“原保费收入”科目，取而代之的

是“保险服务收入”，是在提供服务的

保险期间内确认，并剔除全部投资成

分（无论保险事项是否发生均须偿还

给保单持有人的金额）。而在 2 号解释

下，凡是通过重大风险测试的保险合

同或混合合同，均确认为保费收入。

表 6 中，2023 年上半年的原保费收入

是根据 2022 年上半年及全年“2 号解

释影响”项的均值推算出的，2022 年

中国平安寿险及健康险“保险服务收

入”较“原保费收入”下降 51%，2023

年则进一步下降 65% ；如果与规模保

费相比较，2022 年和 2023 年全年的保

险服务收入分别下降 57% 和 70%。可

见新保险合同准则对寿险与健康险的

营业收入影响比较大。

三、非上市保险公司实施新

保险合同准则面临的挑战

上述中国平安、中国人寿等大型

境内外上市公司从 2017 年《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第 17 号——保险合同》（IFRS 

17）发布后已经进行了 6 ～ 7 年长时间

的准备，成本花费巨大。那么，国内大

量的非上市保险公司应如何应对 2026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新保险合同会计

准则。笔者通过对部分中小保险公司

进行调研及参加主管部门和保险公司

的座谈会议了解到，中小保险公司执

行新保险合同准则主要面临以下几点

挑战。

（一）实施成本高

目前绝大部分非上市中小保险公

司处于经营亏损状态，加之长期利率

中枢下移，大多数保险公司在巨大的

经营压力下均进行了各种形式的降本

增效举措。据了解，中小保险公司关

于新保险合同准则实施费用在 1 000

万～ 3 000 万元不等。不少财务部门

的实施预算在向管理层提交时受到质

疑和挑战，内部沟通和讨论费时费力，

在相当程度上影响新保险合同准则的

实施进展。

（二）系统集成复杂性高

新保险合同准则对数据的要求更

加严格，数据从哪里来，如何保证数

据质量，如何计算、存储、使用、管理

数据？这是保险公司面临的一系列问

题，需要数据平台、精算软件、费用分

摊、子账系统、总账系统的端到端的

配合，对公司核心业务系统和财务系

统集成有着更高的要求，复杂性较高。

会计师事务所咨询团队针对大型保险

公司提出了一些系统性解决方案，这

些方案若应用到非上市中小保险公

司，其技术团队和实力是否能支持部

署和实施，如何保证新系统和老系统

的顺利衔接，是很多中小保险公司的

担忧。

（三）新保险合同准则实施的技术

难度

新准则在保险合同分拆、分组、

合同计量等方面存在很多技术难题，

主要包括 ：（1）合同分拆难度。新准

则要求保险公司必须分拆保险合同中

可明确区分的投资成分和其他非保险

服务成分，对于不可分拆的投资成分，

其对应的保费也不得计入保险服务收

入。这增加了对合同内容识别和处理

的复杂性，尤其是当合同中包含多种

成分时。（2）合同分组的复杂性。新准

则引入了保险合同组合和合同组的概

念，要求保险公司将具有相似风险且

统一管理的保险合同归类为一个保险

合同组合，并以盈利水平等为基础，

将合同组合细分为合同组，确认和计

量均以合同组为基础单元。由于大量

亏损组要当期计入损益，而盈利组则

是分期摊入损益，因此给拥有众多分

支机构且大量处于盈亏边缘的保险公

表5                      2 号解释对中国平安保费收入影响（2010 ～ 2022 年 )                                          单位 ：亿元

项目 2009 年 2010 年 2011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年 2022 年

规模保费 1 345 1 644  1 873 1 995 2 194 2 527 2 998 3 738 4 759 5 705 6 116 5 994 5 673 5 430

原保费收入 969 1 241 1 349 1 534 1 833 2 221 2 913 3 886 4 717 5 237 5 115 4 903 4 711

2号解释影响 -41% -34% -32% -30% -27% -26% -22% -18% -17% -14% -15% -14% -13%

表6          新保险合同准则对中国平安寿险及健康险
  营业收入的影响                                   单位 ：亿元

项目 2022 年 2022 年上半年 2023 年上半年

规模保费  5 430  3 285  3 799 

原保费收入  4 711  2 822  3 280 

保险服务收入  2 322  1 179  1 136 

2号解释影响 -13% -14% -14%

新准则影响 -51% -58%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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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业务分组带来了极大挑战，既需

要处理大量细颗粒度的数据，又可能

加剧亏损程度。（3）收入确认原则的

调整。新准则调整了保险服务收入的

确认原则，要求更真实地反映保险公

司的经营成果，并与其他金融机构的

收入确认原则保持一致，这可能影响

保险公司的财务报表呈现。（4）合同

服务边际的计量方式改进。新准则要

求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组初始确认时

确定合同服务边际，并在每个资产负

债表日根据未来提供服务的变化进行

调整，增加了计量的复杂性。（5）具有

直接参与分红特征的保险合同计量方

法。对于具有直接参与分红特征的保

险合同，新准则提出了特殊的计量要

求，这要求保险公司能够准确评估和

计量与未来服务相关的浮动收费现金

流量变动额。目前，主管部门正在研

究简化非上市企业保险合同准则的有

关技术问题，包括合同分拆、分组和确

认、合同计量、新旧准则衔接等方面。

四、结论与建议

大型保险集团由于境内外同时上

市、自身人力和财力资源充足，对于

新保险合同准则实施工作准备充分，

所以，实施新保险合同准则对其影响

较小，对经营管理的影响不大 ；而大

部分中小保险公司则认为，由于自身

财力人力资源有限，实施起来存在不

少困难。究其原因，一是新保险合同

准则内容的复杂性，二是部署系统的

成本较高。在中小保险公司普遍存在

经营压力的情况下，实施成本问题尤

其突出。为确保中小保险公司能在

2026 年顺利实施新保险合同准则，本

文建议 ：一是采取“咨询 + 实施”模

式。即由咨询公司出具咨询方案，由

市场上一些已开发出轻量级产品的科

技信息化公司将系统快速上线。二是

大型保险集团赋能中小保险公司。凭

借大型保险集团的实施经验，可以帮

助中小保险公司较快地实施新保险合

同准则，但这种模式的障碍是涉及同

业竞争与商业秘密问题。三是“2 号解

释 +IFRS 17”报表调整模式，即以现

有 2 号解释为基础，通过科目调整，仅

在报表层面按照新保险合同准则进行

列报和呈现。该模式的问题是只能解

[1]曹国俊 .保险合同会计准则

对我国金融业的主要影响和挑战

[J].金融会计，2020，（8）：47-54.

[2] 孙火秀，曾诚，王煦楠 .新

保险合同会计准则IFRS 17对保险

公司收入的影响分析 [J].保险理论

与实践，2022，（1）：82-89.

[3]陈旻，华蓥 .新保险合同会

计准则实施对寿险企业的影响与

对策 [J]. 财务与会计，2023，（11）：

5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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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报表列报的需要，不能解决公司内

部的数据管理需求，亦无法从报表追

溯到源头的数据。最后需要指出的是，

新保险合同准则最大的改变是对保险

收入的重新定义。有观点认为这是参

考了银行业的思路，但目前 IFRS 17 下

的保险服务收入是否和银行的利息收

入和中间业务收入具有可比性有待进

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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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2 页）关的信息，或者能够对

主体的期间财务业绩提供更为忠实的

列报。（4）利润要素的涵义是广义的，

是不同分类和同层对应后的收入减去

费用后的余额。

第四，参照 IFRS 18 增加“管理层

业绩”指标。管理层业绩指标是企业在

财务报表以外的公共信息中使用，用

于向财务报表使用者传达管理层对企

业整体财务业绩某一方面的看法，并

且要求企业在附注中单独披露各项管

理层业绩指标与准则规定的最直接可

比的总计或小计项目之间的调节过程、

各项管理层业绩指标计算方式及其变

动说明、调节项目的所得税影响和对

非控制性权益的影响等。建议我国可

以要求企业基于重要性和公司自身业

务特征，在利润表附注中单独披露毛

利额、毛利率、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分行业 / 地区 / 业务的营业收入、各经

营分部收入和净利润等指标，改变目

前附注披露通常存在的模板化和格式

化问题，以提高业绩指标的可理解性。

第五，参考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修

改附注说明。对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仍继续执行证监会的相关信息披露要

求 ；对非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可以

参考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披露要求，

[1] 赵婧 .一种新的非经常性

损 益 分类法 [J]. 财会月刊，2012，

（34）：21-22.

[2] 黄志雄 . 其他综合收益概

念、结转与分类辨析 [J].会计与经

济研究，2016，30（6）：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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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附注中除了披露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和金额外，还应当对重大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的内容增加必要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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